
27

王静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其中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下称《海

洋环境保护法》）最具代表性。2023年，中国再次对《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

审议。本文结合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管理体制机制，中国当前正在开展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意见征集工作及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进行分

析，并重点就社会组织的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展开探讨。虽然在中国司

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普遍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的规定，对社会

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持否定态度，但本文认为，虽《海

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未提及将社会组织列为适格原告主体，但并不意味着该法条

与《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的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相冲突，应该

保留社会组织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空间，同时建议可以根据海洋生态系统

的特殊性和涉海环境权益维护的复杂性，借助本次《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设

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前置程序：即当社会组织发现损害海洋生态环境的违

法行为后，可首先向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反映，如果在60日内，违法问

题没有得到解决，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也没有启动公益诉讼程序，则社会组织可

以就损害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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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

发展而增加的陆源污染物持续入海

以及海洋开发和海洋工程的兴建，中

国海洋环境污染一直呈比较严重的

状态。从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

对“海上重大污染事件”的统计数据

可见，2011年至2017年间，中国沿海

共发生船舶污染事故 221起（其中

2013年为0.1吨以上船舶污染事故的

数据），发生渔业水域污染事故1137

起，其中2011年有影响的渔业水域污

染事故就达680起。2018年至2022年

的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因未

见“海上重大污染事件”条目及相关

污染事故统计数据，故文中未做统计。

但从2018年9月-10月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分为4个小组，分赴8

个沿海省（市）开展的《海洋环境保

护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工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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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表述可见，“我国近岸局部海

域污染较为严重，海洋生态环境形势

依然严峻。全国约十分之一的海湾受

到严重污染，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

足40％，约42％的海岸带区域资源环

境超载，部分地区红树林、珊瑚礁、

滨海湿地等生态系统破坏退化问题

较为严重，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多

发频发，溢油、危化品泄漏等环境风

险持续加大。”问题重点体现为四个

方面：1. 入海排污口设置不规范、

监管不严等问题较为突出；2. 入海

河流污染负荷较重，陆源、海上污染

防治力度不够；3. 海洋生态保护优

先原则落实不够，海洋生态服务功能

退化严重，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

相对滞后；4.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制

度落实不到位。 [1]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对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其海洋

生态环境状况呈现稳中趋好的态势，

但涉及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

害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上升。《2022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中国海域2022年度共发现赤潮67次；

457个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量为

750199万吨；在对24个典型海洋生态

系统健康状况监测中，17个呈亚健康

状态；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和海

底垃圾中，塑料垃圾占比最大，分别

为86.2%、84.5%和86.8%。总体而言，

虽中国紧跟国际社会脚步，开展了一

系列的管理体制和立法修法工作，但

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先污染后治理

的路径，海洋保护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近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仍亟待

进一步加强。

2023年6月26日，《海洋环境保

护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二审，引发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文重点结

合《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所引发的

社会组织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

体资格的讨论与关注，就当前中国海

洋管理体制、立法情况、海洋环境公

益诉讼情况以及相关问题分析及建

议，展开论述。

一、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及立法情况

中国是海洋大国，大陆海岸线

1.8万多公里、海岛岸线1.4万多公里、

主张管辖海域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公

里。海洋是中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基础和保障，据自然资源部海洋

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发布的《2022年中

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初步核

算，2022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初步核

算达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

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船舶排

污、陆源污染和海洋资源的开发活动

等不断影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海洋生态环境压力依然较大。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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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管理体制和法治保障，在促

进海洋高质量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国海洋保护体制建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

海洋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沿海国家和

国际组织开始广泛关注海洋环境保

护议题，纷纷制订并颁布保护海洋环

境和资源的法律、法令和国际公约，

如：1954年的《防止海洋石油污染的

国际公约》，1972年的《防止倾倒废

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1973年的《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等。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的海洋

保护体制机制和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中国最早的海洋保护行动可以

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1964年7月，

中国正式设立国家海洋局，标志着中

国在海洋资源调查管理、海洋数据采

集分析处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进入到专业化的部门管理体制阶

段，并形成了包括海洋环境监测、海

洋发展和权益维护、国际合作以及监

督处罚等一系列综合管理体制。2018

年，中国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该方案将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整合到新成立的生态环境

部，涉及海洋的议题也因此形成新的

重大战略部署和关键体制改革。而后，

随着职能的整合与调整，海洋综合治

理及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成为中国海洋战略的首要关切

点。

（二）中国海洋保护法治建设

在体制建设的进程中，中国的海

洋保护系列法规法规的建设也逐渐

完善。如：1974年《防止沿海水域污

染暂行规定》通过实施；1979年颁布

的《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对海

洋环境保护也作了一些规定；1982年

《海洋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并于

1999年进行了修订，2013年、2016年、

2017年先后三次进行了修正；1983年

颁布《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1985年《海洋倾废管理条

例》生效施行；1990年颁布施行了《防

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

环境管理条例》并于2007年进行了修

改；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施行；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

使用管理法》颁布；2006年《防治海

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

管理条例》出台；200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出台，2010年《防

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施行

并于2017年进行了修订。

上述系列法律法规的建设中，以

《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制定和实施，

最具里程碑意义。这部法律的颁布实

施，标志着中国海洋环境立法进入新

的历史阶段。该法自实施以来，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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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促进中国管辖海域海水水质状况

整体改善，海底沉积物质量状况总体

良好，局部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明

显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包括《海

洋环境保护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

亦需根据新的形势变化予以调整和

修订，如《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均为30多年前制定，相关规定和条款

均难以适应新时代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需。

二、中国涉海环境污染的司法现状及

问题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涉海环境公益

诉讼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第二

款规定“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组织海洋环境

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

究，负责全国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和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

的环境保护工作。”第89条第二款规

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

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

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

出损害赔偿要求。”这些条款在中国

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理解为是对海

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特

别规定，即涉海生态环境损害后果，

应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

门也就是政府来代表国家提出损害

赔偿要求，生态环境领域社会组织不

属于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

不能作为原告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

讼。

2022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海洋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进一步列明了有权提起海洋自然资

源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

即“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

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当由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行

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在有

管辖权的海事法院对侵权人提起海

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规定》同时明确，“人民检

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海洋生

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的行

为，可以告知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权的部门依据本规定第二条提起诉

讼。在有关部门仍不提起诉讼的情况

下，人民检察院就海洋自然资源与生

态环境损害，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海事法院应予

受理。”“在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权的部门没有另行提起海洋自然资

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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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提起刑事公诉

时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也可

以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该《规

定》秉持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

护法》第89条和第５条的相关规定，

明确了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

部门方是依法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同时亦阐明人民

检察院可以提起涉海环境公益诉讼。

上述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令中

国涉海环境公益诉讼基本可以分为

两类：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起的环

境公益诉讼和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的

环境公益诉讼。例如具有代表性的

“塔斯曼海”油轮天津溢油污染案。

2002年11月23日凌晨4时，满载

原油的马耳他籍“塔斯曼海”油轮与

中国大连“顺凯一号”轮在天津大沽

锚地东部海域23海里处发生碰撞，导

致原油泄漏。经中国国家海洋局北海

监测中心对事故海域以及沿岸区域

进行调查取证和海洋生态环境污损

监测，发现受溢油事故影响海域面积

达359.6平方公里，沉积物中油类含

量高于正常值8.1倍，原油泄漏使作

为海洋渔业资源的重要产卵场、索饵

场和肥育场的渤海湾西岸的海洋生

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溢油事故案发

后，受损各方以肇事船东英费尼特航

运公司和伦敦汽船互保协会为被告，

分别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了诉讼。其

中包括国家海洋局授权天津市海洋

局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失索赔，

请求赔偿金额为9830余万元；天津市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代表国家提起

渔业资源损失索赔，请求赔偿金额为

1830余万元。2004年12月30日天津海

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两被告连

带赔偿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环境

容量损失及相关调查、评估及研究经

费等共计1000余万元；判令二被告连

带赔偿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

渔业资源损失和调查评估费等共计

1500余万元。 [2]

（二）社会组织提起涉海环境公益诉

讼的情况

从近10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提起

的6起具有代表性的保护海洋公共利

益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立案情况

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完全排斥”和

“部分排斥”两种情况。

1.“完全排斥”的典型案例

2011年6月4日,美国康菲石油和

中海油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发

生溢油事故,根据《2011年中国近岸

海域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此次溢油

事故造成6200平方公里海面遭受污

染，劣四类水质海面超过870平方公

里，致使渤海海域天然渔业资源受到

了严重破坏，对沿岸海水养殖生产造

成了严重影响。2013年,国家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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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消息,康菲和中海油总计支付

16.83亿元人民币用于此次事故的善

后工作。2014年年末，河北省乐亭县

21名养殖户联合起诉康菲海上污染

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在天津海事法院

正式开庭审理,21位渔民要求赔偿

1.48亿元。但康菲中国与中海油均认

为,原告没有合法的养殖证,无权提

起索赔。

201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赋予了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2015年7月7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

发会）就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向青

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

被告康菲公司和中海油立即对蓬莱

19-3油田溢油事故所损害的渤海生

态环境进行修复，以使渤海湾生态环

境达到溢油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中

国绿发会认为，自事故发生至2015年

已经四年，但因事故造成的海洋生态

环境修复依然没有做，此前康菲公司

和中海油虽然向国家海洋局支付了

近17亿元的补偿，但这是国家海洋局

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索赔的，而溢油事

故造成的严重的对社会公共环境利

益的影响，并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

案于2015年7月由青岛海事法院立案

审理，并获得当时学界和媒体的广泛

关注与报道，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由社

会组织提起并得到受理的海洋环境

类公益诉讼案件，即“康菲溢油案”。

遗憾的是，2017年12月，青岛海事法

院裁定驳回中国绿发会诉讼请求，理

由是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

第二款、第八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认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

索赔的权利被专项赋予了海洋监督

管理部门，社会组织不具有提起诉讼

的主体资格。 [3]

中国绿发会在“康菲溢油案”的

遭遇并非个案。2014年中华环保联合

会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先后经过北

京两级法院审理，均被裁定不予受理；

2015年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与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

染责任纠纷案，一审裁定不予受理；

2018年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

研究所与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环

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在经历了一审裁

定驳回起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

裁定的情况后，曾申请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但最终仍被驳回；2021年北京

市朝阳区绿家园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与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环境

污染责任纠纷案，同样被大连海事法

院一审裁定驳回。

上述由社会组织提起的涉海环

境保护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虽历经



33

波折，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被法院完

全拒之于“诉权”之外。

2.“部分排斥”的典型案例

2017年，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

中心、广东省环境保护基金会作为原

告，诉广东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司等

诉倾倒炉渣堆填滨海滩涂、红树林、

湿地，造成红树林毁损，滩涂土壤、

海水及海底底泥污染。广东省茂名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原告主体不适

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原告不服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被告倾倒涉案炉

渣对滨海滩涂、湿地、红树林进行堆

填的行为，不仅仅对海洋生态环境造

成了破坏,还对陆地生态环境造成了

破坏，最终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

重审。 [4] 2019年，广东省茂名市

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令被告停

止非法倾倒、堆填工业固体废物；被

告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年

（或者虽超过一年但属于合理时间）

内清除非法倾倒的工业固体废物，消

除危险，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

之前的状态和功能。

2018年，中国绿发会再次提起一

例涉海环境公益诉讼，即诉福建省平

潭县流水镇人民政府、福建省平潭县

龙翔房地产有限公司生态破坏环境

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平潭围海

案”）。“平潭围海案”两被告于2001

年签订山门湾滩涂3500亩围垦合同，

开工建设平潭县流水镇山门湾围垦

工程。但在后续建设中，该工程存在

未经环评即开工建设、围海养殖并持

续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2018年1月，中国绿发会就两被告的

违法行为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厦门海事法院以社会组织

不具有海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

裁定不予受理。中国绿发会不服该判

决，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

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理由裁定

不予受理。2018年11月，中国绿发会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0年12

月，最高院的民事撤销了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和厦门海事法院的裁定，同

时裁定由厦门海事法院对立案受理

该案件。 [5]

这两起典型案例先后经历了立

案驳回和最终受理的过程，本文将其

归为“部分排斥”类案例。细分析其

原因可发现，此类案件均涉及海陆交

叉污染,即污染事件同时对属于陆域

的沿海滩涂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造

成污染损害，故法院审理时需考虑两

类污染各自的法律规定及修复需求。

虽然法院最终支持了上述两起案件

原告的立案申请，但社会组织提起的

涉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亦未能彻底、有效的得以解决。结合

目前中国实践中已出现的环境社会

组织无法在同一诉讼中同时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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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造成的陆域和海域污染提起环

境公益诉讼的情况,此类案件部分在

管辖问题上反复,部分被法院直接驳

回（如北京市朝阳区绿家园环境科学

研究中心与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而不同

法院之间的认识不同也导致相似案

件出现裁判上的差异。 [6]

三、原因分析与建议

（一）原因分析

中国涉海环境公益诉讼形成上

述状态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

方面。

1. 《海洋环境保护法》与《民

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关于海

洋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界

定存在差异。《民事诉讼法》第58条

第1款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

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

第２款亦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前款规

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的诉讼，可以

支持起诉；《环境保护法》第58条也

规定符合相应条件的社会组织有权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里的环境公益

诉讼当然也包括海洋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但在司法审判实践过程中，法

院普遍倾向于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89条第2款的规定，认为应由行使

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

家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也就是应由政

府提出索赔，而将“社会组织”排除

在外。

2. 社会组织提起海洋环境公益

诉讼的能力建设尚有不足。首先,海

洋生态系统具有流通性和特殊性，与

陆地生态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

海洋环境污染往往具有与陆源污染

关联性强、环境损害范围广变化快、

取证困难、治理周期长、损害评估难、

专业性要求高等情况。这要求社会组

织参与海洋环境公共利益维护，不仅

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能力与经验，

同时要有足够的财力、物力能够支撑

案件的前期调研和较长的审理周期。

这对社会组织而言，均是不小的挑战。

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组织提起涉海

环境公益诉讼数量稀少，且有关部门

对开放社会组织提起海洋环境公益

诉讼心存顾虑的重要原因。

3. 海洋保护涉及国家安全和利

益，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海洋安

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的海洋安全问题关系其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重大核心利益。海洋环境

公益诉讼容易与影响中国海洋安全

的主要问题，如地缘政治问题、主权

和领土完整问题、海洋信息安全问题、

海上通道和航线安全问题、海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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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安全问题、海外利益维护问题等

产生关联。

上述三方面原因综合作用，形成

了当前中国海洋环境司法治理的现

状，这一情况也与近年来中国社会组

织针对海洋环境损害行为提起的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多被法院驳回或不

予受理的境遇相辅相成。

（二）意见建议

1. 海洋和水、气、土等环境要

素一样，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保护法》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母法”，《海洋环境保护法》

亦源自于《环境保护法》。虽《海洋

环境保护法》第89条未提及将社会组

织列为适格原告主体，但并不意味着

该法条与《环境保护法》第58条所规

定的内容相冲突，也不应该将其作为

社会组织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法律依

据。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

院对社会组织提起的海洋环境公益

诉讼予以立案支持，使其成为国家机

关海洋环境权益维护的有力补充，助

力推进包括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在内

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同

时也契合《环境保护法》第5条有关

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规定，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

能力建设，推动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

进程。

2. 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对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出了

较高要求。如果将单一的将国家机关

作为司法领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

权利人和义务人，对于有着广袤海岸

线、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快速发展的中

国而言，这种“大政府”的做法，难

以确保海洋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有效

地监督和保护。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组

织的能力水平，笔者亦认同中国绿发

会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建议，

即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草案修订

中，设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前置程序，在修订草案的第一百零七

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即，当社

会组织发现损害海洋生态环境的违

法行为后，首先向行使海洋环境监督

管理权的部门反映，如果在60日内，

违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海洋环境监

督管理部门也没有启动公益诉讼程

序，则社会组织可以就损害海洋生态

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7]

3.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可能涉及

主权争议、国际纠纷等敏感问题。社

会组织在这些问题的应对上可以发

挥更加灵活、便捷的作用，包括一些

国家层面希望有所推进但不便迅速

作为的情况，如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等

问题。如社会组织拥有提起海洋环境

公益诉讼的操作空间，便可以从民间

角度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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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70%，

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圈，是世界上

80%生命的家园，也是天气和气候的

主要驱动力。海洋产生我们所需50%

的氧气，吸收所有二氧化碳排放的

25%，并捕获这些排放产生的90%的额

外热量。 [8] 海洋不仅是“地球的

肺”，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是应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缓冲。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损害，本质亦是一种环境

公共利益损害。依据中国现行法律规

定，海洋环境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所

有，但海洋环境利益关系着不特定多

数主体,其利益在性质上仍属于公益

范畴。 [9] 而环境公益诉讼，是海

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的重要

法律保障。

在中国，环保领域的社会组织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现行法依据包括

《民事诉讼法》第58条,《环境保护

法》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

规范(试行)》等相关条款。《海洋环

境保护法》虽明确了行政主管部门的

原告主体资格，但这一资格不应有唯

一性和排他性，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为宗旨和主要业务的社会组织，也应

享有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

资格，从而与行政主管部门形成互补，

构建更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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